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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5

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 2026年 1月 6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 2026年度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53 亿元；同意公司分别向上海市

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融资担保中心”）、成都金

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成都金控”）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年大健康”）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 4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美年大健康与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健康提供最高债

权本金人民币 1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提供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1,440.60万元、

人民币 2,041.20万元、人民币 1,944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此外，公司下属全资

1 2026年 5月 14日，“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成都交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子公司美年美铭（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美铭”）、美年健康

（武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企业管理”）与光大银行分别签署了

《质押合同》，美年美铭以其持有的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美年企业管理以其持有的宜昌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81%的股权、孝感美之

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90%的股权，为美年大健康向光大银行分别申请的人民币

1,440.60万元、人民币 2,041.20万元、人民币 1,944万元并购贷款提供股权质押

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

海自贸分行”）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美智”）、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涛”）分别提

供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1,00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分别签署了

《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为上海美涛、上海美东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美东”）、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恒”）、上海美

健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健”）、上海美延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美延”）、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阳”）、上海美宜

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宜”）、上海美智、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至诚慈铭”）、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卓越慈铭”）分别提供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800万元、900万元、1,000

万元、700万元、800万元、7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同时，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分别签署了《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

对融资担保中心为上海美东、上海美延、上海美阳、上海美宜向银行申请的综合

授信业务提供合计不超过 3,000万元借款中 85%的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提供反担保。

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银行”）分别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美年”）、厦门市

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慈铭”）分别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1,000

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昌平支行”）



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北京慈铭丽泽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

铭丽泽”）、北京慈铭奥亚上地辉煌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亚上地辉煌”）

分别提供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1,000万元、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

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慈铭”）提供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

公司和唐山美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美年”）分别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沈阳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大健康”）提

供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向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租赁”）签署了《最高额

担保书》，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合计 8,022.689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成都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美年”）和重庆美

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年”）共同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重

庆星汇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汇美年”）提供贷款本金人民币

8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分别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美智、上海美阳、上海美宜分别提供债权最高本金

余额人民币 700万元、690万元、69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成都金控签署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就成都金控为成都锦江美年大

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美年”）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盛支行申请贷款提供保证担保事项，向成都金控提供主债权本金 400万元的反

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

度内，同时根据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被担保方之间

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中调剂人民币 1,225.80万元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其他子公司，上述担

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其他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6,225.80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

过人民币 15,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3,774.2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

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及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北京慈铭奥亚上地辉煌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罗贵林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号院 6号楼 2层 213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奥亚上地辉煌 100%股权，奥亚上地辉煌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奥亚上地辉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592,159.27 94,924,046.12
负债总额 43,463,882.83 36,691,777.7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42,957,346.04 36,660,845.65
净资产 59,128,276.44 58,232,268.41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62,034.73 57,496,633.05
利润总额 1,225,753.53 19,515,105.69
净利润 896,008.03 14,593,567.65

2.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3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罗贵林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八里桥南街 1号院 1-1、1-2、1-3号商业 3层 F3-135、

F3-136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通州慈铭 100%股权，通州慈铭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通州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635,474.98 183,596,646.26
负债总额 125,630,531.12 120,724,992.7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9,862,961.75 102,497,996.07
净资产 63,004,943.86 62,871,653.54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961,890.89 75,841,799.86
利润总额 213,923.29 25,366,109.02
净利润 133,290.32 17,297,764.70



3.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2日

法定代表人：李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号 10幢 B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心理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智 100%股权，上海美智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621,394.29 241,561,397.83
负债总额 210,896,696.10 235,395,264.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000,000.00 27,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10,896,696.10 233,868,189.30
净资产 5,724,698.19 6,166,133.48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085,168.86 228,894,716.92
利润总额 -501,790.91 9,611,204.67
净利润 -441,435.29 6,552,099.50

4.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薛飞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梅家浜路 800弄 2-9号 1-2层、10-16号 1层、17-24

号 2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涛 94%股权，上海美涛为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

上海美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528,209.66 96,626,697.59
负债总额 87,398,286.72 79,296,773.6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1,055,251.26 41,861,206.67
净资产 15,129,922.94 17,329,923.93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9,477.82 39,994,538.41
利润总额 -2,913,099.11 7,749,902.20
净利润 -2,200,000.99 5,782,132.14

5.上海美东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4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836、838号东裙房 2F、3F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东 100%股权，上海美东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72,550.00 67,408,906.96
负债总额 75,708,707.28 75,430,985.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5,708,707.28 74,524,420.00
净资产 -11,336,157.28 -8,022,078.26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95,017.92 36,501,322.37
利润总额 -3,316,056.00 -10,013,081.15
净利润 -3,314,079.02 -8,481,574.86

6.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9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638号 3层

注册资本：2,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恒 100%股权，上海美恒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504,290.48 220,284,662.74
负债总额 197,536,879.15 186,536,197.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000,000.00 24,4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0,054,713.63 127,492,485.91
净资产 25,967,411.33 33,748,465.12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02,875.47 58,532,181.00
利润总额 -7,270,232.85 -1,847,791.88
净利润 -7,213,520.65 -2,498,603.34

7.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 198号 102-02室、102-04室、202-01室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不含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健 100%股权，上海美健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931,027.87 69,559,801.27
负债总额 64,798,121.70 66,646,157.7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400,000.00 18,4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4,798,121.70 66,646,157.78
净资产 2,132,906.17 2,913,643.49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17,719.37 25,227,031.28
利润总额 -1,027,074.02 -1,551,652.71
净利润 -780,737.32 -1,179,341.93

8.上海美延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号 4楼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延 100%股权，上海美延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962,242.02 44,956,085.88
负债总额 46,982,673.42 48,445,835.4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000,000.00 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035,164.34 44,547,864.98
净资产 -6,020,431.40 -3,489,749.57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85,152.96 17,461,851.91
利润总额 -2,531,364.17 -3,248,596.78
净利润 -2,530,681.83 -2,556,233.80

9.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398号 5楼 501-510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阳 100%股权，上海美阳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707,728.18 96,807,922.40
负债总额 101,616,894.76 103,874,710.9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900,000.00 15,9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3,924,799.69 80,366,168.10
净资产 -9,909,166.58 -7,066,788.53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13,261.00 45,024,480.57
利润总额 -2,843,881.66 -9,556,653.72
净利润 -2,842,378.05 -6,988,734.63

10.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 1728号 1层西侧及 2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宜 100%股权，上海美宜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312,463.46 98,054,541.94



负债总额 105,138,077.52 104,258,832.3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900,000.00 15,9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4,594,546.95 102,873,295.91
净资产 -9,825,614.06 -6,204,290.43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53,112.87 38,222,292.43
利润总额 -3,650,358.51 -9,598,617.92
净利润 -3,621,323.63 -7,622,308.57

11.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5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00号 1幢 4层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至诚慈铭 100%股权，上海至诚慈铭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至诚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080,208.81 40,033,269.90
负债总额 40,345,666.87 40,223,292.8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000,000.00 12,45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0,345,666.87 40,223,292.88
净资产 -2,265,458.06 -190,022.98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0.82 12,781,812.78
利润总额 -2,075,435.08 -4,420,884.72
净利润 -2,075,435.08 -4,369,886.63



12.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 5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188号 2层整层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卓越慈铭 100%股权，上海卓越慈铭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卓越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296,873.97 156,813,753.38
负债总额 168,687,237.09 156,541,963.5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3,900,000.00 16,9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7,172,226.37 114,034,407.80
净资产 -2,390,363.12 271,789.86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22,605.86 24,369,779.41
利润总额 -3,546,203.96 -12,829,922.87
净利润 -2,662,152.98 -9,624,024.84

13.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7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俞建贞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 11号南星商城 A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针纺织品销售；竹制品销售；藤



制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福建美年 100%股权，福建美年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福建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805,130.09 42,228,575.38
负债总额 16,911,688.66 20,151,085.0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6,859,953.27 20,151,085.06
净资产 20,893,441.43 22,077,490.32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41,986.45 39,951,363.55
利润总额 -1,479,974.11 2,225,627.38
净利润 -1,184,048.89 2,109,903.20

14.厦门市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罗芳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木浦路 101号 2层 08单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

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厦门慈铭 100%股权，厦门慈铭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厦门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219,362.98 38,870,425.48
负债总额 33,399,720.10 38,320,758.3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6,533,792.72 30,870,960.33
净资产 -1,180,357.12 549,667.18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51,167.63 46,769,012.28
利润总额 -2,139,482.33 6,470,403.30
净利润 -1,730,024.30 4,512,196.19

15.北京慈铭丽泽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7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罗贵林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18号院 2号楼 2层 201、3层 301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丽泽 100%股权，慈铭丽泽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慈铭丽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3,844,455.69 194,318,130.51
负债总额 134,082,340.89 123,549,630.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000,000.00 9,75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7,561,271.10 97,406,945.06
净资产 69,762,114.80 70,768,500.29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58,780.73 67,793,910.81
利润总额 -1,314,957.60 24,247,429.45
净利润 -1,006,385.49 17,095,464.24

16.沈阳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 12月 3日

法定代表人：夏红丽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73号 9门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餐饮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住房租赁，医疗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沈阳大健康 100%股权，沈阳大健康为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

沈阳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1,866,148.88 379,644,391.45
负债总额 376,546,311.40 382,007,648.3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54,754,608.26 357,425,658.40



净资产 -4,680,162.52 -2,363,256.92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13,047.83 75,580,640.38
利润总额 -2,468,561.48 1,653,567.75
净利润 -2,316,905.60 -764,097.84

17.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6月 8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号乙 B203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1,083.8148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投资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审批）。（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美年大健康 100%股权，美年大健康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美年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33,983,233.67 16,849,413,059.66
负债总额 9,157,508,727.66 9,752,117,663.4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81,705,087.01 1,891,283,583.72

流动负债总额 7,434,397,507.01 8,012,781,235.72
净资产 6,876,474,506.01 7,097,295,396.20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3,974,904.31 8,495,721,887.76
利润总额 -203,345,215.42 417,535,843.26
净利润 -186,921,571.42 280,044,908.43



18.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年 1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中纺时代大厦 0112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1,425.3923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设计、生

产、销售各式服装、服饰及原辅材料；纺织服装类产品的科技开发；自营和代理

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美年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40,053,510.21 20,121,220,983.85
负债总额 10,175,965,142.45 11,189,519,772.5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65,347,346.83 3,189,229,551.25
流动负债总额 7,896,051,980.85 8,829,591,59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92,613,027.72 8,134,122,797.71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3,788,046.28 10,359,530,671.30
利润总额 -300,127,097.60 557,450,84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039,233.23 285,327,021.07

19.重庆星汇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9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于志伟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路 22号附 3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62.97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星汇美年 96.04%股权，星汇美年为公司下

属控股子公司。

星汇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559,194.14 111,434,791.03
负债总额 64,894,899.37 64,926,314.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4,822,297.57 54,559,911.62
净资产 46,664,294.77 46,508,476.81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84,274.54 54,673,012.47
利润总额 184,279.02 8,566,810.71
净利润 155,817.96 7,245,234.94

（二）被反担保方

1.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有效期：自 2026年 03月 17日至 2031年 03月 16日

负责人：陈炯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 1056号 16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运营管理，开

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协调处理基金理事会日常事务等职责。

关联关系：公司与融资担保中心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2.成都交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名：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9日

法定代表人：邓友志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新光华街 7号航天科技大厦 15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担保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融资担保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交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29,193,152.34 2,638,405,591.60
负债总额 534,710,851.14 568,998,660.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06,953,417.48 152,884,397.50
净资产 2,094,482,301.20 2,069,406,930.61

项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343,533.64 136,341,652.68
利润总额 25,075,370.59 30,650,976.37
净利润 25,075,370.59 14,106,839.28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银行上海自贸分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



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

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3）依据上述两款确

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

仟万元整。

2.公司与上海银行分别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债务人（借款人）：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东门诊部有限公司/上

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健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延门诊部有限公司/上

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上

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卓越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贷款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债权人在本合同所指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

金、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

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

定、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1）自本合同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

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

前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借款本金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人民币玖佰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人民币捌佰万元整/人

民币柒佰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其他重要条款2：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如发生违约，在共同保证人融资担保

中心先行代偿后，融资担保中心有权向本保证人全额追偿；本保证人若在融资担

保中心前先行代偿，自愿放弃向共同保证人融资担保中心追偿。

3.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分别签署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

债务人：上海美东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延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阳门诊

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

贵中心：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反担保保证人（我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约定的债务人应向贵中心支付的全部款项，

包括：贵中心因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利率为每

日万分之二点一）等费用。我方承诺如债务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委托担保承

诺书》中约定的对贵中心负有的义务和责任，我方保证无条件立即向贵中心支付

债务人应付款项。

保证期间：自贵中心代偿之日起叁年。

反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伍拾万元整。

4.公司与成都金控签署的《保证反担保合同》

债务人：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担保方（甲方）：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甲方有权要求债务人支付的代偿款（即

甲方依据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赔偿等责任而代债务人向主债权人所支付的全部款

项）及其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保证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费、甲方为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

律师费、公证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保险费、鉴定费、调查费、差旅费、评估费

等）以及其他费用和损失。

2 仅公司为上海美东、上海美延、上海美阳、上海美宜向上海银行提供的担保适用本条款。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自甲方向主债权人实际履行保证责任之次日开

始计算。

反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

5.公司与广发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宜门诊

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

人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

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在保证期

间内，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承担

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人民币陆

佰玖拾万元整/人民币陆佰玖拾万元整。

6.公司与厦门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市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全部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以

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管担保物的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

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债务人

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2）即使发生在主债权确定期间内的单笔债权到期日超

出主债权确定期间或者主债权期间内产生的或有债权转化为实际债权的时间超

出主债权确定时间，仍然属于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3）债权人根据合同的

约定或者国家的利率政策变化而调整利率水平、计息或结息方式等，或由于汇率

变动使得实际应偿还的债务本金发生变化的，如导致债务人应偿还的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增加，增加部分亦属于保证人保证范围。

保证期间：（1）按主合同项下各单项授信文件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

算，为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其中：1）借

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进口押汇等借款融资类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

期之日起三年；2）汇票承兑、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等银行信用类业务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

据到期之日起三年。（2）主合同约定分期还款的，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分期履

行的还款义务分别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分别为各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至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

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情形。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

期日为债务履行期届满日。（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

7.公司与中国银行昌平支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北京慈铭丽泽门诊部有限公司/北京慈铭奥亚上地辉煌门诊部有限

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

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

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3）依据上述两款确

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

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

仟万元整。

8.公司与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

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主债权为分期清

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9.公司和唐山美年分别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沈阳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唐山美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管理



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

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

情形。（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

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

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5）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10.公司向西门子租赁签署的《最高额担保书》

承租人：公司下属子公司

债权人：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担保人在本担保书项下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

为人民币 80,226,890.00 元（“最高限额”），即只要主合同中承租人未清偿的本

金总额不超过最高限额（为本条之目的，“本金”金额等值于主合同中“转让款或

设备价款”的金额），本担保人就本担保书约定范围内的所有款项均承担担保责

任。（2）本担保书的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现在或将来在任何时候应

向贵公司支付的任何实际或或有全部租金、费用、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等）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如遇利率变化，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必须增

加的款项（“保证债务”）。（3）本担保人全面确认主合同的效力，即担保人不

对主合同提出任何异议。本担保人保证，当承租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时，本

担保人无条件地向贵公司承担保证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本担保书效力及于主合

同下所有租赁附表，包括在本担保书签署后贵公司与承租人签署的所有租赁附表。

保证期间：（1）本担保是连续性的、不中断之担保，本担保人对全部保证

债务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中期付款或清偿不应被视为本担保人在本担保书下的

保证责任被解除，本担保人就保证债务的最终余额的支付承担保证责任。本担保

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的期间，最高额期间签署

多个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起满三年的期间。（2）若发

生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或主合同约定的情形，贵公司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捌仟零贰拾贰万陆仟捌佰

玖拾元整。

11.公司、成都美年、重庆美年共同与重庆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重庆星汇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美年大健康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贷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保险费、公

证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等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因债务人

/担保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2）无论主合同项下是

否还存在其他多项担保（包括抵押、质押和保证担保），乙方均以本合同的约定

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为主合同提供担保。若债务人清偿或其他担保人代为清偿部

分主债权，均不减免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甲方仍有权要求乙方对任何

未清偿债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范围内足额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1）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

次到期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2）银行承兑

汇票承兑的保证期间为甲方垫付最后一笔款项之日起叁年。（3）甲方与债务人

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或还款协议的，经乙方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或还款协议约定的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叁年。（4）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甲方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后的最后一笔到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12.公司与光大银行分别签署的《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科技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2）债权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

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

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

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

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分别为人民币壹仟肆佰肆拾万陆仟元整/人

民币贰仟零肆拾壹万贰仟元整/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肆万元整。

13.美年美铭、美年企业管理与光大银行分别签署的《质押合同》

出质人：美年美铭（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美年健康（武汉）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质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科技支行

主合同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物：美年美铭持有的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9%股权/美年企业

管理持有的宜昌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81%股权/美年企业管理持有的孝感

美之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

质押担保范围：（1）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权人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质物保管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

保全费、鉴定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

项；和质权人在本合同项下实现质权的费用以及出质人在本合同项下应向质权人

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仲裁费、保全费、鉴定费、

执行费、公证费、差旅费等）（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2）质权人

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有明显错误，

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出质人具有约束力。

质押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分别为人民币壹仟肆佰肆拾万陆仟元整

/人民币贰仟零肆拾壹万贰仟元整/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肆万元整。

14.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

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

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



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2）对于甲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

任而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被乙方直接扣收/扣划的任何款项），按下列

顺序清偿：1）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之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

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垫款/付款。当乙方已发放的贷款逾期超过九

十日时，乙方有权将前述清偿债权的顺序调整为：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2）本金/垫款/付款；3）利息；4）复利；5）罚息；6）违约金；7）损害赔

偿金。甲方知悉：发生前述情形时，乙方有权视具体情况选择是否调整清偿顺序，

但并不构成乙方必须履行的义务。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

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保证

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

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甲方对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

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肆亿元整。

15.美年大健康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

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

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

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2）对于甲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



任而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被乙方直接扣收/扣划的任何款项），按下列

顺序清偿：1）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之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

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垫款/付款。当乙方已发放的贷款逾期超过九

十日时，乙方有权将前述清偿债权的顺序调整为：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2）本金/垫款/付款；3）利息；4）复利；5）罚息；6）违约金；7）损害赔

偿金。甲方知悉：发生前述情形时，乙方有权视具体情况选择是否调整清偿顺序，

但并不构成乙方必须履行的义务。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

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保证

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

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甲方对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

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年 6月 1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3,369.42

万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2.21%，其中，公司为子

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51,466.05万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91%；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8,353.37万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0.86%。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上海自贸分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智、

上海美涛）；

2.公司与上海银行分别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上海美涛、

上海美东、上海美恒、上海美健、上海美延、上海美阳、上海美宜、上海美智、

上海至诚慈铭、上海卓越慈铭）；



3.公司向融资担保中心分别签署的《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上海美东、

上海美延、上海美阳、上海美宜）；

4.公司与成都金控签署的《保证反担保合同》（锦江美年）；

5.公司与广发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智、上海美阳、

上海美宜）；

6.公司与厦门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福建美年、厦门慈铭）；

7.公司与中国银行昌平支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慈铭丽泽、奥

亚上地辉煌）；

8.公司与中国银行昌平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通州慈铭）；

9.公司和唐山美年分别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沈阳大健康）；

10.公司向西门子租赁签署的《最高额担保书》；

11.公司、成都美年、重庆美年共同与重庆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星汇美年）；

12.公司与光大银行分别签署的《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13.美年美铭、美年企业管理与光大银行分别签署的《质押合同》（美年大

健康）；

14.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15.美年大健康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健康）。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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